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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12月22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20-118

债券代码：

128085

债券简称：鸿达转债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

进展公告

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3日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

计划完成及后续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98），公司控股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鸿达兴业集团” ）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

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7,663,407股，股东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冠实

业” ）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46,939,700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内，大股东在

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2020年12月21日，公司分别收到鸿达兴业集团、皇冠实业函告，截至2020年12月20日其减持计划的时

间已过半，现将具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一）本次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鸿达兴业集团减持股份情况

2020年10月12日至2020年12月18日期间，鸿达兴业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合计37,342,312股，占其减持计划中拟减持股份数量（77,663,407股）的48.0822%。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

成交均价（元/

股）

集中竞价交易

2020-10-12 5,761,363 0.2224% 4.01

2020-10-13 4,398,542 0.1698% 3.97

2020-10-14 3,546,095 0.1369% 3.89

2020-10-15 4,519,536 0.1745% 3.86

2020-10-16 2,236,350 0.0863% 3.85

2020-10-19 1,796,368 0.0693% 3.86

2020-10-20 1,081,756 0.0418% 3.82

2020-10-21 663,202 0.0256% 3.81

2020-10-22 413,113 0.0159% 3.79

2020-10-23 210,277 0.0081% 3.79

2020-10-26 157,697 0.0061% 3.75

2020-10-27 50,177 0.0019% 3.72

2020-10-28 35,049 0.0014% 3.68

2020-10-29 24,402 0.0009% 3.72

2020-10-30 17,089 0.0007% 3.68

2020-11-02 11,929 0.0005% 3.61

2020-11-03 8,313 0.0003% 3.69

2020-11-04 2,817 0.0001% 3.68

2020-11-05 2,411 0.0001% 3.70

2020-11-06 2,064 0.0001% 3.70

2020-11-09 1,767 0.0001% 3.75

2020-11-10 1,513 0.0001% 3.69

2020-11-11 1,295 0.0000% 3.79

2020-11-12 1,109 0.0000% 3.74

2020-11-13 949 0.0000% 3.79

2020-11-16 813 0.0000% 3.93

2020-11-17 696 0.0000% 3.96

2020-11-18 596 0.0000% 3.98

2020-11-19 510 0.0000% 3.91

2020-11-20 437 0.0000% 4.06

2020-11-23 374 0.0000% 4.16

2020-11-24 320 0.0000% 4.14

2020-11-25 274 0.0000% 4.29

2020-12-02 23,091 0.0009% 4.05

2020-12-03 21,705 0.0008% 3.94

2020-12-04 18,579 0.0007% 3.94

2020-12-07 18,046 0.0007% 3.91

2020-12-08 16,009 0.0006% 3.86

2020-12-09 17,543 0.0007% 3.89

2020-12-10 14,743 0.0006% 3.80

2020-12-11 12,105 0.0005% 3.75

2020-12-14 10,297 0.0004% 3.77

2020-12-15 8,563 0.0003% 3.42

2020-12-16 7,108 0.0003% 3.26

2020-12-17 40,873 0.0016% 3.19

2020-12-18 4,447 0.0002% 3.25

大宗交易

2020-11-24 11,280,000 0.4354% 3.69

2020-11-25 900,000 0.0347% 3.73

合 计 37,342,312 1.4414% ---

注： 上表中的减持数量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以公司截至2020年12月18日收盘的当前总股本2,590,

713,102股计算。

鸿达兴业集团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及其前期认购的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

2、皇冠实业减持股份情况

2020年10月12日至2020年12月18日期间， 皇冠实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21,

230,141股，占其减持计划中拟减持股份数量（46,939,700股）的45.2285%。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比例

成交均价（元/

股）

集中竞价交易

2020-12-01 4,990,000 0.1926% 4.01

2020-12-02 4,973,000 0.1920% 4.02

2020-12-03 2,762,800 0.1066% 3.95

2020-12-10 3,370,361 0.1301% 3.86

2020-12-16 2,296,579 0.0886% 3.19

2020-12-17 1,635,376 0.0631% 3.24

2020-12-18 1,202,025 0.0464% 3.23

合 计 21,230,141 0.8195% ---

注： 上表中的减持数量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以公司截至2020年12月18日收盘的当前总股本2,590,

713,102股计算。

皇冠实业上述减持股份来源为其前期认购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二）本次减持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1、鸿达兴业集团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前， 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成禧公司合计持有公司842,149,168股股份， 占当时

（2020年10月9日）公司总股本的32.5282%。本次减持后，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成禧公司合计持有

公司670,133,282股股份，占当前（2020年12月18日）公司总股本的25.8668%。

本次减持前后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成禧公司的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鸿达兴业

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666,643,753 25.7493% 494,627,867 19.092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66,643,753 25.7493% 494,627,867 19.092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成禧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75,505,415 6.7789% 175,505,415 6.77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5,505,415 6.7789% 175,505,415 6.774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注：

1、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0年6月22日开始转股，公司总股本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自

愿换股情况而持续发生变动。截至2020年10月9日（本次变动前）收盘，公司总股本为2,588,980,263股；截

至2020年12月18日（本次变动后）收盘，公司总股本为2,590,713,102股。 因此，上表中本次变动前持股比

例均以本次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基础计算，本次变动后持股比例均以本次变动后公司总股本为基础计算。

2、本次权益变动期间，鸿达兴业集团除上述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外，于2020年

12月8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94,000,000股，于2020年11月24日、11月25日因其前期非公开发

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换股使得其持股数量分别减少20,725,388股、19,948,186股。

2、皇冠实业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皇冠实业

合计持有股份 142,175,775 5.4916% 120,945,634 4.668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2,175,775 5.4916% 120,945,634 4.66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00%

注：上表中本次变动前持股比例均以本次变动前（2020年10月9日）公司总股本2,588,980,263股为基

础计算，本次变动后持股比例均以本次变动后（2020年12月18日）公司总股本2,590,713,102股为基础计

算。

（三）本次减持的其他相关说明

1、 上述鸿达兴业集团减持公司股份原因为： 股票质押质权人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平仓部分股

份，以及鸿达兴业集团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的部分股份以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2、上述皇冠实业减持公司股份原因为：股票质押质权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平仓部分股份。

3、鸿达兴业集团、皇冠实业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公司股票的行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实

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其各自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4、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二、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存在被动减持风险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因股东质押融资到期或触及平仓价，鸿达兴业集团、皇冠实业持有的部分已质押的公司

股份存在被强制平仓的风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

称

质权人 质权人性质 合同到期日

质押股数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股份总

数比例

1

鸿达兴

业集团

万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非银行金融

机构

2020-12-31 2,294.07 4.6380% 0.8855%

2 2020-12-31 2,039.67 4.1236% 0.7873%

3 2020-12-31 2,526.66 5.1082% 0.9753%

4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银行金融机

构

2021-01-02 1,955.00 3.9525% 0.7546%

5 2021-01-06 1,875.00 3.7907% 0.7237%

6 2020-12-23 1,875.00 3.7907% 0.7237%

7 2021-01-08 1,875.00 3.7907% 0.7237%

8 2021-02-26 1,875.00 3.7907% 0.7237%

9 2021-04-14 1,875.00 3.7907% 0.7237%

10 2021-04-15 1,875.00 3.7907% 0.7237%

11 2021-04-16 1,462.49 2.9567% 0.5645%

12

长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非银行金融

机构

2020-12-31 5,731.00 11.5865% 2.2121%

13 2020-12-31 3,246.50 6.5635% 1.2531%

小计 30,505.39 61.6734% 11.7749%

14

皇冠实

业

英大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非银行金融

机构

2020-11-27 2,570.95 21.2571% 0.9924%

小计 2,570.95 21.2571% 0.9924%

三、其他相关说明

1、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各项业务稳定发展。 公司在深化氯碱新材料一体化产业

链的基础上，多措并举开拓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求的新产品、新领域，大力发展氢能源、大环保、稀土新

材料和公共防疫产品等业务，不断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清洁能

源的政策导向，相继开展氢气制备、氢气加注、氢气储运、加氢站、移动加氢站、装备研究等技术储备布局，推

动公司的氢能产业化发展，助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电子冶金工业、半导体等战略性产业的发展。 公司将持续

做好各项生产经营工作，用好公司积累的技术、市场和上下游协同优势，努力创造更好的效益回报社会和股

东。

2、股东鸿达兴业集团、皇冠实业的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此外，鸿达兴业集团可能通过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减持部分股份,鸿达兴业集团前期非公开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

尚处于换股期，可能因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换股导致鸿达兴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减少。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后续变化情况，并督促其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20-119

债券代码：

128085

债券简称：鸿达转债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可能

存在被动减持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12月21日收到控股股东鸿达兴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兴业集团” ）函告，获悉其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存在平仓风险，存在被动减持

的可能。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2、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18日， 公司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持有公司494,627,867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0923%。

二、股东持股存在平仓风险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鸿达兴业集团持有的部分已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公司股份存

在被强制平仓的风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

称

质权人 质权人性质 合同到期日

质押股数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股份总

数比例

1

鸿达兴

业集团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银行金融机

构

2021-01-02 1,955.00 3.9525% 0.7546%

2 2021-01-06 1,875.00 3.7907% 0.7237%

3 2020-12-23 1,875.00 3.7907% 0.7237%

4 2021-01-08 1,875.00 3.7907% 0.7237%

5 2021-02-26 1,875.00 3.7907% 0.7237%

6 2021-04-14 1,875.00 3.7907% 0.7237%

7 2021-04-15 1,875.00 3.7907% 0.7237%

8 2021-04-16 1,462.49 2.9567% 0.5645%

合计 14,667.49 29.6534% 5.6613%

鸿达兴业集团为减少债务，降低股票质押比例，化解股票质押风险，偿还股票质押融资贷款。 鸿达兴业

集团其他存在被平仓风险的股票质押情况详见本公告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时间

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118）

三、其他相关说明

1、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各项业务稳定发展。 公司在深化氯碱新材料一体化产业链

的基础上，多措并举开拓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求的新产品、新领域，大力发展氢能源、大环保、稀土新材料

和公共防疫产品等业务，不断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清洁能源的政

策导向，相继开展氢气制备、氢气加注、氢气储运、加氢站、移动加氢站、装备研究等技术储备布局，推动公司的

氢能产业化发展，助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电子冶金工业、半导体等战略性产业的发展。 公司将持续做好各项生

产经营工作，用好公司积累的技术、市场和上下游协同优势，努力创造更好的效益回报社会和股东。

2、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关注公司公告。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929

证券简称：润建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89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李建国先生的通知，获悉李建国先生持有的公司部

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李建国 是 230,000 0.16% 0.10%

2019-10-2

2

2020-12-18

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股） 230,000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李建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的限售股

份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中的限售股

份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李建国 78,415,666 35.52% 47,039,200 59.99% 21.31% 47,039,200 100% 31,376,466 100%

珠海弘泽熙元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52,103,829 23.60% 29,590,000 56.79% 13.40% 29,590,000 100% 49,893,829 100%

广西威克德力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3,625,479 6.17% 8,100,000 59.45% 3.67% 8,100,000 100% 5,525,479 100%

合计 144,144,974 65.29% 84,729,200 58.78% 38.38% 84,729,200 100% 86,795,774 100%

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处于被质押状态的情况。

3、公司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687

股票简称：

*ST

刚泰 公告编号：

2020-115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 《关于甘肃刚泰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20】2740号），现将全文公告如下：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21日，你公司股票已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触及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14.3.1条规定的终止上市条件，应当予以终止上市。你公司股票将自12月22日开市起停

牌，本所将在此后的15个交易日内召开上市委员会进行审议，并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作出相

应的终止上市决定。 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的规定，现就相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维护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保护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

二、公司股票被本所摘牌前，公司和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继

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和本所其他文件，并履行

相关义务，披露重要信息。

三、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及时回应投资者关切，积极做好沟通解释工作。

四、截至2020年12月11日，公司仍存在尚未解决的违规担保余额20.45亿元。 公司、刚泰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应该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要求，高度重视违规担保的

化解工作，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于2020年年报披露前予以化解，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公司应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4.3.28条等规定，尽快聘请主办券商，做好公司股票进入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具体安排和信息披露工作， 确保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45个交易日内可以

挂牌转让，保护投资者股份转让权利。

请公司收到本工作函后立即披露。 退市相关工作对投资者影响重大，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实际控制人应当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勤勉尽责，认真落实本工作函各项要求，

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2月22日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伟创电气”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4,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3215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500.00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

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67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75.0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5.00%，本次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677.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47.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10.75元/股。

根据《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232.98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382.50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95.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的6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530.00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149870%。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0年12月22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0年12月2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10.75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

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0年12月22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

额×0.50%（四舍五入精确到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下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年12月2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

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

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

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期摇

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

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

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

业务指引》（以下简称“《业务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本次发行

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国泰君安君享科

创板伟创电气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0年12月17日（T-1日）公告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0年12月16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0.75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48,375.00万元。

依据《业务指引》，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

元，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6,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

225.00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在2020年12月24日（T+4日）之前，依据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国泰君安君享

科创板伟创电气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的方式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

开发行股份数量的10%，即450.00万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不超过5,900.00万元。 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伟创电气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4,861.6875万元，共获配

450.00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0年12月24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

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名称

初始认购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

（不含佣金）

（万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万元）

限售期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225 225 2,418.7500 - 24个月

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伟创电气

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450 450 4,837.5000 24.1875 12个月

合计 675 675 7,256.2500 24.1875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0年12月21日（T+1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伟创电气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

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597，1597，1740

末“5”位数 46740

末“6”位数 145439，395439，645439，895439

末“7”位数 7436779，8686779，9936779，6186779，4936779，3686779，2436779，1186779，6755373

末“8”位数 09194548，86070295，12886262，53736715，92189932，05466579，2713594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

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0,6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伟创电气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

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

协发 〔2019〕148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2019〕149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

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0年12月18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34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72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8,588,74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

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进

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4,396,440 51.19% 16,067,809 70.01% 0.03654406%

B类投资者 26,000 0.30% 94,460 0.41% 0.03632610%

C类投资者 4,166,300 48.51% 6,787,731 29.58% 0.01629313%

合计 8,588,740 100.00% 22,950,000 100.00%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公布的配售原则， 其中余股

474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的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2020-12-18� 09:30:03.001）。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2月23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

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

于2020年12月24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披露的《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

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032666

发行人：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2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行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因你公司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依据 2005 年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本局对你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六十万元罚款。

因多次与你公司联系未果，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沪〔2020〕14 号)。 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领取 《行政处罚决定书》， 请与本局联系 (电话

021-50121078，传真 021-50121039)。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工会开户许可证》

遗失作废公告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因故遗失《开户许可证》，

许可证号为 121908970610601。特

此声明作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三旺通信”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 2020 年 9 月 4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3216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263.20 万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89.48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 139.0715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1.01%。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50.4085 万股首先回拨

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 802.028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35%，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22.1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65%。 最终网上、网

下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34.08 元 / 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 （T 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三旺通信” A 股

322.1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0 年 12 月 23 日（T+2 日）披露的《深圳

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在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当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

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2 月 23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

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

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

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

格核查系统在线签署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

函》，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

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

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

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

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

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

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087,768 户，

有 效 申 购 股 数 为 14,891,959,000 股 ， 网 上 发 行 初 步 中 签 率 为

0.02162912%。 配号总数为 29,783,918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

000-100,029,783,917。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623.40 倍，

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10%（112.45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689.5785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1.34%；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34.55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8.66%。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18018%。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T+1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

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T+2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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